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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讯 （全媒体记
者 伏志勇 通讯员 李洋斌 ）5
月 29 日，一堂涉外法治专题课
在醴陵渌江书院开讲， 醴陵市
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陈伟
华以 《企业涉外法律风险及防
范———陶瓷与烟花爆竹企业出
口法律风险研究》为题，向辖区
60 余名企业家解读法条、 剖析
案例，为醴陵陶瓷、烟花爆竹两
大支柱产业出海经营 “把脉问
诊”。

“若逃避商检、擅自出口未
经检验或不合格产品， 情节严
重即构成犯罪…… ” “实践中
‘假自营 、真代理 ’模式风险极
高……”课堂上，陈伟华从企业

出口业务共性刑事风险及案例
入手， 聚焦陶瓷和烟花爆竹企
业的行业专属 “雷区 ”，结合真
实涉企案例， 用身边事讲透法
中理，把模糊的边界讲清楚、把
潜在的风险讲透彻、 把防范的
路径讲具体。 针对企业关心的
刑事合规体系搭建、 风险应急
处置等问题，给出可落地、能实
操的解决方案， 既有法律条文
的精准解读， 更有贴合经营实
践的务实指导。

现场学习氛围浓厚 、 秩序
井然， 参会企业家全程专注聆
听、 认真记录要点。 授课结束
后，互动交流环节气氛热烈，企
业家们围绕跨境贸易账款拖

欠、 劳务用工风险等实际难题
接连提问， 陈伟华逐一细致解
答、纾忧解难。

“讲座针对性强 ，全是我们
遇到的实际问题。 ”企业家们表
示， 这不仅是一次法律知识的
“充电”， 更是一次经营理念的
“换血”。 过去企业“走出去”往
往只顾着蒙头赶路， 却忽略了
脚下的 “荆棘陷阱 ”，这次授课
指明了合规方向。

下一步， 醴陵市检察院将
继续贯彻落实全省 “企业服务
年 ”行动部署 ，立足检察职能 ，
加强涉企执法司法监督， 依法
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用心
用情化解企业经营难题。

湖南法治报讯（全媒体记
者 伏志勇 通讯员 张琦 )5 月
28 日， 由株洲市渌口区检察
院 提 起 公 诉 的 陈 某 非 法 捕
捞水产品一案 ， 在渌口区菜
码头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检察长赵铮出庭支 持 公 诉 ，
区 法 院 院 长 李 永 安 担 任 审
判长 ，部分当地群众旁听了
庭审。

检察机关审查查明 ，今年
3 月，被告人陈某在禁渔期，使
用三重刺网在湘江株洲航电
枢纽二线船闸口段水域非法
捕捞。 经渌口区农业农村局认
定，涉案水域属于湘江株洲段

鲴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 ，系常年禁捕水域 ；陈某
使用的三重刺网属于农业农
村 部 发 布 的 《 禁 用 渔 具 名
录 》中 第 一 类 刺 网 ，具 有 极
强的破坏性 。 陈某的行为破
坏 了 渔 业 资 源 和 生物多样
性，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庭审中，赵铮围绕起诉书
指控的犯罪事实，向法庭进行
举证、质证，并针对犯罪事实、
法律适用、量刑情节等发表公
诉意见。 她指出，被告人在禁
渔期、禁渔区内捕捞水产品的
行为 ，破坏了渔业资源 ，损害
了社会公共利益，已构成非法

捕捞水产品罪，应当追究刑事
责任。 被告人陈某当庭表示自
愿认罪认罚，对检察机关指控
的事实、罪名以及提出的量刑
建议均无异议。

庭审结束后，现场开展了
生态修复活动。 在法检“两长”
及相关部门的共同见证下，被
告人陈某将鱼苗投放至湘江
河道。

此 次 巡 回 审 判 将 法 庭
“搬”到江边码头，变庭审现场
为接地气的法治课堂。 通过以
案释法 ，既惩治犯罪 ，又推动
修复，有效引导群众树牢生态
保护法治意识。

湖南法治报讯（全媒体记
者 伏志勇 通讯员 肖俊 ）“以
前污水排到街面， 臭气熏天，
影响我们做生意 。 现在污水
口接好了 ，环境好多了 。 ”5
月 28 日 ，株洲市芦淞区检察
院 “芦益随行 ”办案团队 来 到
龙泉街道某村进行回访时 ，
周边商户唐女士向检察官反
映。

2025 年，株洲市某公司经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后，实
施城中村雨污分流改造项目。
施工过程中，对刘大壮（化名）
家前路面造成损坏，该公司承
诺施工完后将恢复原状。 但施
工完毕后，该公司未按照承诺
恢复刘大壮家前的路面，于是
刘大壮拒绝施工方将其住处

排污口对接主网管道，导致刘
大壮及另外 4 家住户的污水
直排路面。

“雨天车子一过粪水溅一
身，晴天更是臭一街。 ”“为这
事我们附近居民和刘大壮吵
了几次架。 ”2025 年 11 月，芦
淞区检察院 “芦益随行 ”办案
团队走访排查公益诉讼线索
时， 发现污水直排到街面，还
流到城区主干道， 污水横溢、
臭气熏天。 经进一步了解，污
水外溢严重影响周边住户、商
户居住经营和路人出行，附近
群众怨言颇多。 当地街道办及
相关单位多次走访刘大壮进
行沟通协调，但一直未得到妥
善解决。

为进一步调查核实情况 ，

办案检察官走访刘大壮家中
了解情况， 并进行释法说理 。
今年 3 月 26 日 ， 还邀请人大
代表、 政协委员、“益心为公”
志愿者参与案件调查取证，确
认污水直排事实存在。 同时，
芦淞区检察院与相关行政主
管部门多次进行磋商沟通，同
年 4 月形成一致磋商意见，并
督促该行政主管部门及时进
行整改。 之后一周时间，检察
机关多次派员前往施工现场，
了解施工进展情况、听取附近
居民意见 ， 协同推动顺利施
工。

如今，刘大壮家污水口已
顺利接入主网管道，往日臭气
熏天的路面变干净了，街面的
商户生意也更好了。

湖南法治报讯（全媒体
记者 王薇 通讯员 张毅）5
月 29 日， 炎陵县检察院主
动延伸法律监督触角，联合
当地法官组成法治服务团，
集中走进策源乡人大代表
联络站 ，与人大代表 、基层
群众面对面交流、心贴心问
需。

座谈会上，检察官系统
介绍了“四大检察”职能，并
紧扣乡镇治理实际，选取婚
姻家庭纠纷 、 农村土地权
属 、 相邻权争议等典型案
件，以案释法、以法论事，将
专业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通
俗易懂的“乡土教材”，让法
治精神真正在基层落地生
根。

“普法要 ‘沉下去 ’，村
民才会‘听得进’，建议进一
步扩大乡村普法覆盖面。 ”
“未成年人保护不能仅靠家
庭和学校，检察机关要与教

育部门形成合力，织密防性
侵法治‘防护网’。 ”“民生无
小事，只有发动群众共同监
督，才能让每一件民生实事
都办到群众心坎上。 ”

与会代表和群众结合
履职实践与生活感受踊跃
发言 ，大家一致认为 ，此次
活动不仅是一次检察职能
的集中展示，更是一堂生动
的法治公开课 。 代表们表
示，期待检察机关常态化依
托代表联络站平台，把优质
高效的司法服务送到百姓
家门口。

炎陵县检察院将始终
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
法、为法治担当，以“三官一
员一律” 进站机制为抓手，
持续做深做实基层法律监
督工作，在常态化联络中凝
聚治理合力，以高质量检察
履职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涉外法治课助力产业出海

授课现场。

普法“沉下去” 村民更守法
以法护渔 将法庭搬到江边码头

公益诉讼助推解决污水直排问题

湖南法治报讯（全媒体
记者 伏志勇 通讯员 李正
浩 ）近日 ，攸县司法局渌田
司法所围绕 “美好生活·民
法典相伴 ”“推进法治乡村
建设 夯实乡村治理现代化
根基 ”主题 ，组织开展了一
系列法治宣传活动。

活动期间，渌田司法所
依托乡镇集市人流密集优
势， 联动镇政府相关站办、
派出所、村 （社区 ）“法律明
白人 ”及志愿者 ，悬挂主题

横幅，向过往群众发放民法
典宣传手册、普法折页等资
料。工作人员用接地气的方
言，重点解读群众关心的婚
姻家庭 、土地承包 、邻里纠
纷、 民间借贷等法律知识，
现场答疑解惑。 同时，组织
村 （社区）“法律明白人”进
村入户 ，开展 “板凳课堂 ”，
面向留守群体普及法律常
识。线上同步利用村微信群
推送普法内容，实现线上线
下宣传全覆盖。

法治宣传线上线下齐推进

■相关新闻


